附件3：
第十一届中国优质稻米博览交易会
“金奖大米”和“优质产品”评选办法

为了推动我国稻米生产向优质化、安全化、品牌化和产业化的方向发展，树立优质稻米著名品牌，提升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，“稻博会”期间，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对参展稻米产品开展“金奖大米”评选活动，评出“金奖大米”及“优质产品”，并颁发奖牌和证书。

一、申报条件

1. 产品各项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，没有国标和行标的需符合经质量监督认可的企业标准；

2. 企业近两年未发生市场反馈的质量事故；

3. 企业已建立了完整的质量管理、质量保证体系及各项管理制度，具备生产合格产品所需的机械设备、检化验仪器；

4. 已获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《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》并加印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（QS）标志的产品；

5. 产品具有较大的产量和市场占有率、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好的经济效益；

6. 参加第十一届“稻博会”展览的产品。
二、申报程序

参展单位自愿申请参评。凡申请参评单位将申报书、大米样品2份（每份不少于2000克，要求外包装、商标、生产日期等齐全），于11月9日前寄到第十一届中国优质稻米博览会会务组，联系人：方书亮，手机：13151306231；单位：江苏省淮安市农业委员会，地址：江苏淮安市健康西路55号，邮编223001。每个样品交评审费2500元，评审费汇至组委会账户，并在汇款用途里注明“金奖大米”评审费。

户  名：第十一届中国优质稻米博览交易会组委会；

开户行：江苏银行淮安华淮支行；

账  号：10300188000057556。

三、申报企业应填写申报表并提交以下材料
1. 申报表；

2.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

3.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（即QS认证复印件）；

4. 商标注册证（复印件）；

5. 卫生许可证（复印件）；

6. 产品所执行的标准文本（复印件）；

7. 认证证书，如ISO质量体系、HACCP、有机大米、绿色大米、无公害大米等（复印件）；

8. 有效期内的各种奖励证书（复印件）。

注：以上资料均需报A4纸一式两份。

四、评审内容和方法

1. 评审内容。评审内容包括产品的品质（理化品质、食味品质）、规模（产量、销售额、市场占有率等）、效益（企业盈亏情况）、知名度（各种认证或奖项）等方面的内容，并进行量化评分。

2. 评分标准。理化品质的评分方法参照农业行业标准《优质食用稻米》、《食用籼米》及《食用粳米》进行；食味品质的评价方法参照国家标准《优质稻谷》附录《食味品质试验方法》进行。
3. 品质检测。参评样品由会务组统一送到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检中心，由该中心进行理化指标的检测，出具检测结果证明，作为“金奖大米”的重要评选指标之一。
4. 专家评审。评委会专家根据品质检测结果、品尝评定结果、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综合评审，评出金奖大米及优质产品。

5. 结果公布。评委会将评定结果报组委会，由组委会宣布评审结果，并向获奖单位颁发“第十一届中国优质稻米博览交易会金奖大米奖牌”或优质产品证书。
